
衛生福利部公告 中華民國110年11月25日
衛授疾字第1100101915號

主　　旨：預告修正「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四條。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衛生福利部。

二、修正依據：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

三、「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四條修正草案如

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www.mohw.gov.tw），「法令規章－衛生福利法規查詢系統－法規

草案」網頁。

四、本次修正係對人民有利之修正，且儘速施行，得以保障雇主及移工健康權

益，並兼顧國內防疫安全，具適用之急迫性及必要性，爰縮短預告期間為7

日。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二）地址：10050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

（三）電話：(02)23959825

（四）傳真：(02)23945359

（五）電子信箱：cc751114@cdc.gov.tw

部　　長　陳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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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十三條之一、第
十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就業服務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授權訂定，業經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

（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於九十三年一月十三

日訂定發布，歷經十一度修正在案。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變化

快速，需滾動式調整第二類外國人健康檢查政策，爰擬具本辦法第十三條

之一、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依國內

疫情防治或勞動輸出國疫情評估所需，公告第二類外國人依本辦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一項健康檢查之辦理期

限，以符合防疫需求；配合前述公告調整，致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健

康檢查之日與最近一次接受健康檢查日間隔未滿三個月，得申請免

辦理該次健康檢查。（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之一） 

二、 為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調整第二類外國

人健康檢查時程等相關措施，明定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之一之施行日

期。（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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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十三條之一、第
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之一 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

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得依國內疫情防治或勞

動輸出國疫情評估所

需，公告調整第二類外

國人依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及第十一

條第一項健康檢查之辦

理期限。 

  配合前項公告致第

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健康

檢查之日與最近一次接

受健康檢查日間隔未滿

三個月，雇主得於第五

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健

康檢查期限七日前，檢

具最近一次健康檢查報

告向直轄市、縣(市)衛

生主管機關申請免辦理

該次健康檢查。 

 一、本條新增。 

二、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變化快速，

需滾動式調整移工健

檢政策，爰增訂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

期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得依疫情防治或勞

動輸出國疫情等其他

特性所必要，公告第二

類外國人依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

第十一條第一項健康

檢查辦理期限，以符合

防疫需求；倘因前述健

康檢查措施調整後，造

成兩次健康檢查日間

隔未滿三個月，則第二

次健康檢查得免辦理，

爰增訂第十三條之一。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〇月〇日修正發

布之第十三條之一，自一

百十年五月十九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為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調整第二類外國人健康檢

查時程等相關措施，本次修

正之第十三條之一規定，自

一百十年五月十九日施行，

爰增訂第二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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